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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怪家长焦虑一年级没英语课 □张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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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元募捐款”官司
法院判决为捐款正名

□钱夙伟

认为公司每个月都擅自从工资款中

扣除1元募捐款，北京徐先生在离职后将

原单位告上法庭，要求返还 6 元募捐款。

记者获悉，由于被告公司未能举证证明扣

款行为经过徐先生本人同意，通州法院日

前判决需返还6元。（9月5日《北京晨报》）
为了 6 元募捐款，徐先生打起官司，

并最终赢得胜诉。6 元钱几乎可以忽略

不计，而因此投入的成本，当然不知多

少。显然，徐先生的目的，是为捐款正名。

公司解释称，每月1元费用系单位工

会组织员工进行募捐活动，全体员工每月

都捐款1元，之后由工会捐赠给红十字会

用于公益事业。但徐先生认为，公司擅自

扣款属违法行为。而公司最终也未能证

明每月扣除 1 元募捐款系经徐先生本人

许可。换言之，这 1 元就不是自愿的捐

款，而是“被捐款”。

如今“被捐款”并不新鲜，各地都有，

各种名目之下，一年少则一二次，多则三

五次，而且不少地方还专门下发红头文

件，而所谓的“自愿原则”，谁都知道不过

是自欺欺人，比如不少的“被捐款”，明文

要求“按照级别不同划分捐款数额”，对公

然的摊派也几乎已经不加掩饰。

当然，除了为当地所谓“民心工程”其

实是政绩工程的“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被捐款”大多是以公益慈善的名义，但即

使慈善捐款，也应出于爱心，而爱心总是

自发的、主动的、自愿的，这样的捐款也才

能体现出慈善之心，不经本人同意而统一

捐款之下的“被捐款”，本来就有悖“善款”

之本义。

法官提示，捐款系个人自愿行为，用

人单位在组织劳动者进行募捐过程中应

充分尊重劳动者个人意愿，并明确捐款用

途和目的，不宜采取在工资中统一进行划

扣的方式开展募捐。如必须采取此种方

式也应当在获得劳动者明确许可后进行

募捐款项划扣。显然，法院对“6 元募捐

款”官司的判决，既为捐款正名，也是对

“被捐款”的喝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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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没几天，南京有家长就反映，

孩 子 所 在 的 学 校 一 年 级 没 有 开 英 语

课。当地教育部门回复，小学一、二年

级英语课不作要求，三年级正式上课。

不过，家长们还是“很着急”。（9月 5日
《京华时报》）

虽然全国绝大多数小学按照教育部

规定，从三年级开始开设英语课，但在现

实中，有少数幼儿园已经开设了英语课，

一些小学也自编教材，从一年级就开始开

设英语口语课。特别是很多各地的名小

学，由于师资力量强，纷纷从一年级开始

开设英语课、英语口语课。当垄断优质教

育资源的学校都从一年级开设了英语课，

而在非名校读书的孩子却要等到三年级

才学英语，面对如此差距的教学状况，广

大家长怎能不焦虑，怎会不害怕自家孩子

会输在起跑线上？

从英语学习科学规律角度说，如果具

备英语学习的一种母语环境的话，英语口

语确实是学得越早越好，还能增进智力成

长。而在中考、高考这种直接关系到孩子

升学的重要考试中，英语始终是必考科

目。而且，纵然按照改革思路，英语科目

的分值有所下降，但总的分值并不低。最

关键的是，英语跟数学一样，是重要的拿

分科目，如果英语成绩比较好的话，可能

在很大程度上将决定孩子的升学命运，这

跟拉不开分数的语文不太一样。

可见，家长对小学一年级没开英语课

存在焦虑心理，完全是正常的反应，应当

理解。要化解这种焦虑心理，关键不是引

导他们树立所谓正确的教育理念，而是要

均衡教育资源的分配，尤其要禁止从一年

级开设英语口语课的做法。当全国所有

小学“一刀切”都从三年级开始开设英语

课，家长自然而然会对孩子在一、二年级

不学英语没想法了。

做到9件事
一天好心情

做到以下9件事，一天就有好的

心情：1.列一张表，记下所有令你高

兴的事；2.破费一点，买样你一直想得

到的东西；3.给周围环境添置点什么；

4.拜访两位密友，跟他们谈谈开心的

事；5.买一盆新花草或一束花；6.打扫

和整理你的环境；7.做件无名好事；

8.拜访一位你很久未见面的朋友；

9.对谁都笑脸相迎。 @重庆商报

餐前吃个橘子
有助减少脂肪吸收

多数柑橘类水果含生物

碱，能促进体脂分解，提高新

陈代谢。此外，橘子富含膳

食纤维，餐前吃有助减少脂

肪吸收。值得提醒的是，表

皮泛青未熟透的橘子含生物

碱更多。到了吃橘子的时

节，快去吃橘子吧。

@生命时报

处罚“冲绿灯”亮起依法行政信号
□斯涵涵/文 朱慧卿/图

闯红灯违法，这是从幼儿

园教起的常识。其实，绿灯有

时也不能“硬冲”。本月起，深

圳交警开始集中开展对“冲绿

灯”违法交通行为整治工作。

根据《深圳特区道路交通处罚

条例》，遇有前方交叉路口交

通阻塞时，未依法停在路口以

外等候，强行进入的，处300元

罚款。一年内有3次的，从第

3 次起每次处 500 元罚款。（9
月5日央广网）

深圳交警开始集中开展

对“冲绿灯”违法交通行为整治工作，让人倍感意外。绿灯的确是可以通行的信

号，但在车流量较大的时段，一些前方是否拥堵，或是否安全能够通过路口，不管

三七二十一，一脚油门到路中间，使另外一个方向的车通不过，大家都顶死在那

里，极易造成路口交通秩序混乱，不仅给自己带来了危险，更给交通添了堵。

其实，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 53 条中，对“冲绿灯”早已有了相

关规定，具体表述为：机动车遇有前方交叉路口交通阻塞时，应当依次停在路

口以外等候，不得进入路口。但匆匆忙忙赶时间的人们似乎忘记了这条规定，

在很多驾驶员的传统认知里，“冲绿灯”并不是一个违法行为。深圳交警处罚

“冲绿灯”是对法规的重申及对交通陋习的纠偏。然而，处罚“冲绿灯”不可避

免地引起交通法规的争议“红灯”。毕竟，绿灯允许通行也是交通规则，冲过绿

灯的司机不在少数，司机们最关心的问题莫过于，看到绿灯通行，什么情况下

算是“冲”了绿灯？“半个路口的时候你该进还是不该进，黄灯的作用何在？司

机与交警主观判断不同如何处理？处置不当，是否引发新的拥堵？是否加大

了交警的自由裁量权？是否属于以罚代管？……无数问题都需要有关部门拿

出合理合法的依据答疑解惑。

深圳交警要深入听取各方面意见，根据道路交通管理的实际，进一步细化、

明确对违反交通信号灯违法行为的查处情形和处罚规定，更好地维护道路交通

秩序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而非随意草率，主观先行，使自己的工作陷入质

疑之中。而处罚“冲绿灯”亮起了依法行政的信号灯。职能部门要依法行政，完

善法规，服务于民；民众要遵纪守法，听从法律指挥，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只有各方携手，共同消除拥堵的道路状况，疏通“法规阻塞”的陋习，才能保障现

代化道路四通八达，畅通无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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